武汉市政工职评办
武政职函[2006]1号

关于2005-2006年度政工职评工作

若干问题的复函

各政工职评办：

    你们关于“不具备本科学历的同志能否正常晋升中、高级职务”等问题的来函收悉。经研究，现集中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学历问题

1、根据中办发[1990]8号、中宣发文[1990]8号、武宣[1990]25号、武宣文[2000]3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年度评审工作实际，对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时间长，成绩突出，目前仍在重要政工岗位，具有大专学历的同志，由市政工职评办按照全国政工职评办《关于对不具备学历者进行考试的办法》，举办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进修班并组织相应考试。参加进修班学习并取得合格证的人员，属晋升者，可视同具备晋升相应政工专业职务的起点学历，并在原学历、专业职务基础上，比照上一学历任职年限要求晋升一级政工专业职务，但不能超过原学历和专业职务越级晋升。属首评者，可视同具备申报相应专业职务的起点学历，并按原学历规定的专业年限申报相应的专业职务。

2、中专（高中）及以下学历的同志不能参加本年度中、高级职务的评审。

二、关于继续教育学时问题

1、除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组织的以宣传文化、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外，其它部门组织的与本岗位职责相关的专业培训（组织、纪检、统战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人民武装、计划生育、劳教、保卫等）也可视为本专业继续教育内容，学时按实际学习时间的二分之一计算。

2、非脱产学习、培训，学时数按实际学习时间的二分之一计算。

3、为弥补继续教育学习时间的不足，经研究决定：本年度专业能力水平测试考前辅导班60学时，英语、计算机考前辅导班各10学时，可计入继续教育学时总数。

4、为避免重复培训、减轻学员负担，参加专业进修班学习的同志不再参加专业能力水平测试，专业进修班结业考试成绩同时计为专业能力水平测试成绩。

三、关于代表作品问题

1、送审论文内容必须与宣传思想工作有关，其它代表作品可以是论文，也可以是调查报告、讲话稿、有关文件、工作方案等。

2、为帮助申报中高级职务的同志解决送审论文（公开发表）问题，市政工职评办、《学习与实践》杂志社将于2006年12月中下旬联合举办“构建和谐文化与宣传思想工作理论创新研讨会”，优秀交流论文将在中国期刊方阵核心刊物《学习与实践》上登载。参加对象为申报高级政工师、政工师的同志。

  特此函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政工职评办

2006年11月29日

武汉政工职评网网址：www.whzzp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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